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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谁管，就找谁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假如维权渠道畅通，维权成本低，少点儿推诿，少点
儿扯皮，还会有多少人甘冒失足风险爬高楼？还会有多
少人愿以自己为“人质”？

这个地盘，不争不行？

龙门 站ee

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打官司旷日持久，其中
的艰辛，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那么，想尽早讨
个公道该找谁？管事的单位会不会推诿？遭遇踢
皮球咋办？这些问号，也许会让很多人困惑。

看晚报，《洛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管辖
暂行规定》自9月1日起执行，首次就管辖范围做
出明确划分，全市各级仲裁机构管啥有了依据，劳
动者就近维权有了参考。尽管规定只是“暂行”，
也不知会“暂行”到何时，但总算是个不小的进步，
毕竟其明确的东西，以前从来没有明确过。

就拿农民工来讲，辛辛苦苦一整年，就靠卖力
气养家糊口，到头来却遭遇恶意欠薪，怎不令人同
情？按理说，被欠了薪，该举报就举报，该投诉就
投诉，该打官司就打官司。可是，一段时间以来，
拜神讨薪、跳楼讨薪甚至让自家娃娃讨薪这些极
端的另类讨薪，为何频频上演？

是怪他们脑子活、主意多，还是怪他们不懂
法、不理性？恐怕都怪不上。

对于朴实的农民工而言，不是他们的东西，给
他们他们也不见得要；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只想
不多不少地讨回来。假如维权渠道畅通，维权成
本低，少点儿推诿，少点儿扯皮，还会有多少人甘
冒失足风险爬高楼？还会有多少人愿以自己为

“人质”？
这么讲，并不是认同他们的维权方式，也不代

表反对依法维权。只不过，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正
当便捷的维权路太狭窄了，生活中因为相关部门
推诿扯皮，维权者磨破嘴、跑断腿的现象还少吗？

事实上，不仅仅是农民工讨薪，就是公务员、

企事业单位职工，也常常遇到权益得不到保障的
问题。比如，用人单位不签合同，不给缴纳社会保
险，不提供带薪休假，甚至就业歧视，等等，这些事
关劳动者的尊严，也都亟待整治。

常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明确划分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的管辖范围，劳动者该找谁就
找谁，该找哪一级仲裁机构就找哪一级仲裁机构，
有的放矢，就近立案、就近调解、就近裁决，自然能
少走不少弯路，有助于及时、便捷地维护合法权益。

当然，这一规定对于仲裁机构而言，也是自我
约束的金箍。管辖范围泾渭分明，一五一十都明
确，该谁的事由谁来管，以后再想推脱责任，恐怕
也不那么容易了。

曾经是老人们跳广场舞的地方，如今被拥有其使
用权的商家摆了凳子和银幕放电影，双方因此发生冲
突。对此，网友们议论纷纷。

这场因争地盘而起的闹剧并非个案。@洛阳好备
T：我家小区的售楼部旁边有块空地，现在已经成了广
场 舞 队 伍 之 间 的“PK 擂 台 ”，“ 骂 战 ”天 天 有 。
@lvming36：多大点事儿就闹来闹去，不跳不行吗？

不跳广场舞，真不行？在@一页西国看来，这是不
少老人主要的休闲方式：活动成本低，一台音响就够；
参与度高，没有门槛，谁都能学。@猫的嫁衣表示赞
同：现在电视里不是打打杀杀，就是卿卿我我，老人又
不会玩电脑，难道要在家里发呆？@白小宁你好可爱
也认为广场舞是老人社交的重要方式：平常可说话的
人都没几个，跳舞的时候才觉得热闹。

“地盘意识”是造成冲突的主因？@继承人杜齐发
言：广场舞老人的“地盘意识”之所以这么强，说到底还
不是因为能跳舞的地方太少太宝贵？@天枰座的奶茶
补充道：如果公园多一点，广场多一点，让老人们走出
家门就能轻松地找到一块活动场地，谁还会如此“寸土
必争”呢？@a打伞的鱼a：“地盘意识”首先应建立在公
共意识之上，毕竟这些地盘都是公共区域，并非谁占住
了就能无所顾忌地使用。

那么，拥有空地使用权的商家，是否就无须跟老人
协商？@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湖南长沙市：退一步海阔
天空，这样的闹剧传出去也影响生意。@starloveleaf21：
商家在空地上摆了凳子和银幕放电影，这种“沉默的较
量”容易适得其反，还得多沟通。@喊我黄司令：如果一
早协商好，没准老人们一高兴，还会帮商家多宣传宣传。

当然，调解与协商只是治标不治本。正如@陕西
冯燮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公共区域的使用一
旦无章可循，丛林法则必然起作用。@张栩翔建议：政
府还须有效调配公共资源，给广场舞老人更多、更好的
活动空间。 （王斌 春兴）


